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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类别 建议 

1 名称 
  江门市中心医院病房改造及能力提升项目      

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

2 项目业主情况 
建设单位：  江门市中心医院              

代建单位：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

3 中介服务名称 工程造价咨询 

4 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 

1.资质（资格）要求 

1.1 中介机构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

独立法人，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

的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

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按国家法律

经营。 

1.2 在报名截止时间前，中介机构未被列入“信

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收违法案

件当事人名单（具体名单以报名截止时间“信

用中国”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

公布为准）。 

2.执业（职业）人员要求 

2.1 项目负责人要求： 

（1）拟投入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造价工程

师执业资格。 

（2）同时提供项目负责人 2025  年 9 月或  

10 月在本企业购买的养老保险证明材料（注：

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必须是由当地社保局或税

务局开具的①项目负责人个人的参保证明，或

②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员清单中，将拟在本项

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参保人员清单中标

识出来）。 

2.2 其他人员要求： 

中介机构在签订合同时提供拟投入其他技术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公布为准）。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公布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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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名单及其相关证书、养老保险证明，其他

从事工程造价服务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 5 人。 

3.其他要求 

中介机构报名时可以指定分支机构承接项目，

本次采购服务合同可与中介机构分支机构签

订。 

5 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 

1.服务内容：全过程造价咨询。工程量清单编

制开始到工程结算审核的造价咨询服务，具体

详见合同条件第四条。 

2.服务要求：咨询人须确保工程造价咨询成果

文件的编制质量，并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工程造

价咨询结论。按照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

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编制招标控制价及工

程量清单，严格遵守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

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49 号）等相关法规的规

定。咨询人应确保资料、工作稿件的正确完整

和规范，出具的工程量清单预算、月度计量、

季度计价等相关审核成果资料，应加盖造价工

程师执业印章。咨询人进行材料、设备询价时，

若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和房地产监测中心发

布的《江门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有适用或类

似的材料价的，按工程造价信息价计取；《江

门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中未有适用或类似的材

料价格的，以珠三角九市相应综合价的平均值

计取；《江门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及珠三角九

市均未有适用或类似的材料价格的，以提供材

料询价服务的网站进行询价，按应参考材料品

牌清单，询三家取最低一家作为计取依据。 

3.工程内容及规模：  总建筑面积 133503 平

方米，其中改造面积 45017 平方米，改造床

位 739 张，主要改造伟伦楼、肿瘤楼、外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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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大楼、门诊楼、制剂楼、感染楼、血液内

科楼等多人间病房改造为单人间、2-3 人间及

卫生间改造、公用工程改造、结构加固、智能

化物流系统建设，以及室外管线、消防系统、

连廊、医疗污水处理系统等室外配套工程。 

        

6 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 

1.履行地点：江门市。 

2.履行方式：咨询人须按时提交造价咨询成果

文件，成果文件须按计价规范的规定进行签

章，并提供计算书底稿和电子文件（计价软件

版和导出 Excel 版）。 

（1）编制工程概算时间要求：在收到初

步设计图纸后 10 日历天内完成工程概算的编

制工作； 

（2）编制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提交时限：

咨询人在收到完整的施工图纸后 60 日历天内

完成项目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工

作； 

（3）施工阶段造价咨询时限要求：自收到施

工单位提供的完整资料后 14 日历天内完成月

度计量审核。收到变更、签证类资料后 14 日

历天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； 

（4）结算审核成果提交时限要求：收到竣工

结算资料后 28 日历天内完成项目结算审核初

稿。 

（5）提交成果的数量要求：根据委托人或市

财政部门的数量要求提交造价咨询成果文件。 

（6）招标控制价审核定案后，咨询人应按照

委托人提供的格式和要求，编制“经济指标分

析表”，并在 5日历天内提交给委托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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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 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直接选取。 

2.报价方式：固定报价。 

3.计价标准：本合同暂定价为：887918.40 元。 

本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费，参照《关于调

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》

（粤价函〔2011〕742 号）的“施工阶段全过

程造价控制”收费标准计算服务费基准价，下

浮 20%，并乘以（1-10%）计算。本项目的全过

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暂定为 887918.40 元。最终

造价咨询费的计费基数以财政部门审核的建

安费结算定案价为准。 

8 服务时间 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

服务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，至完成本

项目所有服务内容后并提交合格性成果为结

束。 

9 验收 无。 

10 结算方式 

1.完成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编制，并报财

政部门审核定案后，委托人收到咨询人支付申

请后 30 日内支付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的

30%（计费基数为建安费预算定案价）； 

2.施工阶段，每期（三个月为一期）支付一次

咨询服务费进度款，当期咨询服务费进度款=

当期完成工程总造价×造价咨询服务费费率

×50%；咨询人每期末向委托人提交造价咨询

服务费进度款支付申请，委托人收到咨询人支

付申请后 30 日内支付； 

3.本项目的竣工结算经财政部门审核定案，委

托人收到咨询人支付申请后 30 日内，按财政

部门审核的结算定案价计算咨询服务费并一

次性付清咨询服务费余款。 

11 违约责任 
详见本项目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》咨询人

的责任及附加协议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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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补充合同和 

解决争议方式 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

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

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 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 

13 备注 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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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项目负责人资格 

项目负责人应附注册证书、养老保险证明（需提供在参选中介机构 2025 年 9 月

至 2025 年 10 月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：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必须是由当地社保局或税务

局开具的①项目负责人个人的参保证明，或②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员清单中，将拟在

本项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参保人员清单中标识出来）复印件。 

 

姓  名  

职  称  

年  龄   

职  务  

学  历  

拟在本服务项目任职 项目负责人 

专  业  

执业资格         

注册证书编号  

 


